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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
臺北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
【參訪申請表】
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表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	申請單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填寫全銜)

	預定參訪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星期       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

	聯絡人/職稱
	
	連絡電話
	

	
	
	傳    真
	

	申請單位地址
	

	E-MAIL
	
	附件：申請單位DM簡介□有□無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參訪人數/背景
	共    人□社福團體□公家單位□學校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參訪需求/期待
	□服務經驗交流□瞭解中心服務內容□認識中心場地設施設備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詳細說明)

	備註
	


1.本中心不開放一般個人或未經申請預約的團體參訪。
2.團體(至少十人以上)之參訪，請於兩週前申請，並詳填本申請單回傳，中心將盡快回覆。
3.請配合中心服務時間來訪：週二至週六，上午九點至下午六點。
※填寫完畢後請回傳謝社工/電話：02-2558-0133分機14/傳真：02-2558-0126/郵寄地址：10343臺北市大同區 

  迪化街一段21號7樓
	以下由中心填寫


	擬辦建議
	□同意 □不同意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接待內容
	□服務經驗交流□瞭解中心服務內容□認識中心場地設施設備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詳細說明)

	參訪招待地點
	□大禮堂 □團體室 □會議室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場地設備
	□投射機 □筆記型電腦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接待人員
	
	參訪承辦人
	

	主管簽核
	
	


